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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远达环保、中国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权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香港联交所批准、上交所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中国电力、广西公司已承诺在本次收购中所获得的远达环保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收购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

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

于发出要约。”本次收购尚需远达环保股东大会豁免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要约收

购义务后方可免于发出要约。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取得核准的时间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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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

远达环保 /上市公司 /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中国电力/受让方 指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号：2380

湘投国际 指 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中电国际 指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 指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远达环保的

实际控制人，曾用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广西公司 指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五凌电力 指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长洲水电 指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协议 指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

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五凌电力 100%股

权）》以及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

署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

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长洲水电 64.93%股权）》以及业绩补偿协

议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本次权

益变动
指

远达环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

力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

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买其持

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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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最近两年 指 2023 年度、2024 年度

报告期期末 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

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

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6

第二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63层6301室

成立日期 2004年3月24日

商业登记号码 34415237

主要负责人 贺徙

已发行股份数 12,370,150,983股

企业类型 公众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中央国有企业

主要股东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22.91%）

China Power Development Limited（21.52%）

中国电力(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14.99%）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5%）

公司董事 贺徙、高平、胡建东、周杰、黄青华、陈鹏君、李方、邱家赐、许汉忠

主营业务
从事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燃煤发电、天然气发电、环保发

电、储能及综合能源服务等业务

企业类型 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于中国香港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6号辉煌时代大厦东座

通讯方式
852-28023861,86-10-62601888

传真: 852-28023922,86-10-62601777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1、收购人的股权控制架构

截至报告期期末，收购人的股权控制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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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

中国电力
国际有限公司

China Power 
Development Limited

中国电力（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香港财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

22.91% 14.99% 35.32%21.52% 3.61% 1.65%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1.21%

北京富能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27.10%

注：根据香港联交所最新权益披露资料，国家电投集团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增持 8,064,000
股中国电力股份，增持后国家电投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数目为 8,047,293,175 股，持股

比例为 65.05%。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电力控股股东为中电国际，实际控制人为

国家电投集团。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电国际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中电国际

外文名称(如有) China Power Intemational Holding Limited?

外文缩写(如有) CPIHL

法定代表人 贺徙

注册资本 1,328,518.52 万元

实缴资本 1,328,518.52 万元

注册地址 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63 楼 6301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6 号辉煌时代大厦东座 2 层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100080

公司网址(如有) https://www.cpihl.com.cn/

电子信箱 chinapowerinter@cpihl.com.cn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8567294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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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刘明胜

注册资本 3,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534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

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

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

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 号院 1 号楼国家电投大厦

联系电话 010-66298780

3、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

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及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的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中国电力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营/核心业务

情况

1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3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及售电

4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及售电

5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6 中电国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物流服务

7 中电（普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及售电

8 山西中电神头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及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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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营/核心业务

情况

9 中电（江门）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投资

10 中电（商丘）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1 中电智慧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投资

12 中电常熟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3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4 国家电投集团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安徽新能

源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5 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电力有限公司（前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动新能

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投资

16 国家电投集团海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7 新源智储能源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8 湖北中电纯阳山风电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19 中电（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0 新源绿能电力（北京）有限公司 新能源投资

21 揭阳前詹风电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2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3 国家电投集团北京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4 国家电投集团黑龙江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25 国家电投集团福建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及售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电力控股股东中电国际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企业 核心业务

1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电力

2 中国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发电

3 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团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1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电热生产销售

2 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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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3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4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5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电力投资生产销售

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电热生产销售

7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

8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9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电力成套服务

10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电力、铝业

1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12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核电项目投资

13 国家电投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14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15 国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产业投资与管理

16 中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17 国家电投集团铝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境外矿业

18 中电投（上海）铝业有限公司 铝业贸易

19 国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与信息服务

20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热力生产销售

21 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与服务

22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海外核电开发投资

23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电力有限公司 电源的开发管理

24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

25 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

26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27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电力生产

28 国家电投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

理

29 国家电投集团海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新能源和电力的开发

30 国家电投集团雄安能源有限公司 风电、太阳能发电

31 国家电投集团绿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型能源技术开发

32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研发与销售

33 国家电投集团黑龙江核能供热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

34 广西国电投海外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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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35 国家电投集团北京重型燃气轮机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
技术开发与服务

36 国家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与服务

37 国家电投集团共享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服务

38 国家电投集团西南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与服务

39 北京富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能源技术开发

40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

41 中电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研发

42 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

43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生物质发电

44 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研发

45 国家电投集团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科技研发

60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销售

63 国宁新储（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能源技术开发

64 国家电投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65 国家电投集团经济技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

66 中国绿能国际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67 国电融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68 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收购人中国电力是国家电投集团下属大型独立发电公司之一，也是以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和优质火电为主的综合性清洁能源旗舰上市平台，主要在中

国内地从事发电及售电，包括投资、开发、经营及管理火力、水力、风力及光

伏发电厂，并提供储能、绿电交通，以及综合智慧能源的解决服务，其业务分

布于中国各大电网区域。

中国电力最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总资产 34,045,554.70 30,580,677.90 21,140,496.40

总负债 23,292,315.40 21,078,606.70 14,281,4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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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总额 10,753,239.30 9,502,071.20 6,859,010.50

资产负债率 68.42% 68.93% 67.56%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421,279.20 4,426,176.70 4,368,912.90

净利润 653,989.00 453,395.50 268,533.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36,438.10 266,032.20 248,084.00

净资产收益率 7.12% 6.13% 6.40%

注 1：以上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数据来源，wind。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中国电力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与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的

情形。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中国电力不涉及监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1、董事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贺徙 执行董事、董事局主席 男 中国 中国 否

高平 执行董事、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建东 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周杰 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黄青华 非执行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陈鹏君 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李方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美国 中国 美国

邱家赐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加拿大 中国香港 加拿大/中国香港

许汉忠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2、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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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寿如锋 总监 男 中国 中国 否

同玉梅 副总裁 女 中国 中国 否

吕克启 副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祥 总会计师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杨茜 副总裁 女 中国 中国 否

郭峰 副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电力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

信的情形。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中国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境内、境外其他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 600021.SH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能投发展 1713.HK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境内、境外其他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 600021.SH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吉电股份 000875.SZ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投能源 002128.SZ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投产融 000958.SZ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 2380.HK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远达环保 600292.SH

（七）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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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中国电力无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范围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 经营集团成员单位金融业务

国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

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二、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之间的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

国家电投集团为中国电力实际控制人，广西公司为中国电力全资子公司。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之规定，国家电投集团、广西公司均为中国电力一致行

动人。

（二）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明胜

注册资本 3,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534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

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

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

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8567294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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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 号院 1 号楼国家电投大厦

联系电话 010-66298780

（三）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1、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的股权控制架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的股权控制架构如下图所示：

注：截至 2024 年末，国家电投集团 10%股权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事宜尚未完

成工商登记。

2、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

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国家电投集团的业务涵盖电力、热力、煤炭、铝业、物流、金融、环保、

光伏、电站服务等领域,拥有核电、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全部发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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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国家电投集团最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总资产 187,704,900.88 175,347,695.18 158,179,590.16

总负债 128,765,364.82 120,305,749.53 110,578,157.77

所有者权益总额 58,939,536.05 55,041,945.65 47,601,43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556,914.82 22,135,197.46 18,655,545.85

资产负债率 68.60% 68.61% 69.91%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39,546,787.15 38,570,952.33 36,339,129.50

净利润 3,781,407.58 3,306,563.80 1,933,828.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29,549.69 1,143,896.22 500,301.00

净资产收益率 6.84% 5.61% 2.87%

注 1：以上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数据来源，wind。

（五）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

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的情

形。

（六）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为本次重组首次停牌前六个月

至上市公司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即自 2024 年 3 月 29 日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截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国家电投集团未设置监事会，董事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1、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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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

居留权

刘明胜 董事长、党组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否

栗宝卿 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否

徐树彪 董事、党组副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否

卢纯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刘德恒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聂晓夫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伟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宁福顺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蔺明照 职工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注：2025 年 5 月，国电投集团新聘任徐平为外部董事，卢纯不再担任外部董事。

2、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

居留权

卢洪早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陈海斌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刘丰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高伯余 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严航 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绍民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

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

大失信的情形。

（七）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见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本节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之“（六）收购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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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八）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见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本节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之“（七）收购人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

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之间的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

国家电投集团为中国电力实际控制人，广西公司为中国电力全资子公司。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之规定，国家电投集团、广西公司均为中国电力一致行

动人。

（二）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西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鲁班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兰坤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50000MA5KCJ6H9L

成立日期 2016-5-3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电力（水、火、气、风、太阳能、生物质发电）的开发、投资、建设、经

营和管理，组织综合智慧能源、海水淡化、工业气体的生产和销售；煤炭

及其制品的销售、物流和仓储；环境保护工程，节能项目开发，粉煤灰等

电厂工业废弃物的开发与利用；电力工程，热力工程咨询、技术服务；工

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物业服务；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境外电力及

相关业务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6-05-31 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鲁班路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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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771-5789618

（三）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1、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的股权控制架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股权控制架构如下图所示：

2、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西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电力，实际控制人为

国家电投集团。

控股股东中国电力主要从事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燃煤发电、

天然气发电、环保发电、储能及综合能源服务等业务。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

团的业务涵盖电力、热力、煤炭、铝业、物流、金融、环保、光伏、电站服务

等领域,拥有核电、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全部发电类型，是国务院国

资委确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3、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电力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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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一、（二）、3、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

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家电投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

况详见“第二节、一、（二）、3、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

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广西公司是国家电投集团在桂二级单位和区域企业牵头单位，也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风电投产容量最大的企业，依托现有水电、风电等优良资产项目，以

桂林、梧州、钦州为中心，逐步建设成为以新能源为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能

源企业。

广西公司最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总资产 1,483,950.54 1,486,839.06 1,392,951.70

总负债 707,950.69 908,278.47 832,777.25

所有者权益总额 775,999.85 578,560.59 560,17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0,017.06 501,684.66 434,928.76

资产负债率 47.71% 61.09% 59.79%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16,951.75 209,532.42 198,739.11

净利润 60,572.74 82,067.49 60,346.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6,527.27 69,159.82 49,108.41

净资产收益率 9.02% 14.77% 11.68%

注 1：以上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初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五）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西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相

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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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的情形。

（六）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为本次重组首次停牌前六个月

至上市公司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即自 2024 年 3 月 29 日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截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广西公司未设立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1、董事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

居留权

赵兰坤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在春 董事兼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冯建清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张海健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夏渐强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程东航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金朝辉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注：2025 年 4 月 22 日，广西公司聘任董纯涛为董事，张海健不再担任董事。

2、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

居留权

徐长江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汪涛 总会计师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华强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蒋荣清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黄成亮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西公司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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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

信的情形。

（七）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八）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无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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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推动建设国家电投集团境内水电资产整合平台，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国

家电投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新能源发电、清洁能源发电企业，肩负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国家电投集团全面推进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建设，全面实施“均衡增长战略”，清洁能源开发力度、

投资强度持续保持在高位，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本次交易完成后，远达环保将

新增水力发电及流域水电站新能源一体化综合开发运营业务，国家电投集团支

持中国电力持续控股远达环保，推动上市公司逐步建设为国家电投集团境内水

电资产整合平台，可以充分借助资本市场价值发现机制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二、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处置股份的计划

中国电力对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远达环保新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承诺如

下：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

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18 个

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如前述股份发行不符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2024 修订）》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条件，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认定为通过虚假陈述等方

式违规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的，在满足相应条件前及满足相应条件后 12 个

月内，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进行转让、赠与或者质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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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分红，不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或者对表决施加影

响。

3、如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4、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5、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广西公司对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远达环保新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承诺如

下：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等股份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

月。在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

后 18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如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3、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4、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目前未制定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

处置远达环保股份的详细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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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已履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对方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股东通函取得香港联交所的书面批准；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已履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程序。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经远达环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3、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获得中国电力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批准；

4、本次交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5、本次交易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6、其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履行的批准、备案（如需）。

上述审批、核准、注册和备案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通过审批、核准、

注册和备案前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核准、注

册和备案以及最终通过审批、核准、注册和备案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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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

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交易前，国家电投集团为上市公司远达环保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持有上市公司 341,533,307 股股份，持股比例 43.74%；收购人中国电力及一致

行动人广西公司在上市公司远达环保中不拥有权益。

（二）本次收购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上市公司远达环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买其持

有的五凌电力 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37%股权以及向广

西公司购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远达环

保将持有五凌电力 100%股权、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上市公司远达环保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中国电力，

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家电投集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根据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及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在不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国家电投集团 341,533,307 43.74% 341,533,307 7.80%

中国电力 - - 2,016,793,893 46.04%

湘投国际 - - 1,184,427,480 27.04%

广西公司 - - 398,167,938 9.09%

其他股东 439,283,583 56.26% 439,283,583 10.03%

合计 780,816,890 100.00% 4,380,206,201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中国电力将持有上市公司

2,016,793,893 股股份，持股比例 46.04%；广西公司将持有上市公司 398,16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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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持股比例 9.09%；国家电投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 341,533,307 股股份，

持股比例 7.80% ；收购人中国电力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756,495,138 股股份，持股比例 62.93%。

二、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远达环保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买其持

有的五凌电力 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37%股权以及向广

西公司购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

五凌电力 100%股权、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远达

环保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

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6.55 元/股，不低

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

预案披露前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包括募

集配套资金、自有或自筹资金等。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远达环保拟向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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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重组中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

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将

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

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竞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支付本次重组

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等用途。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再予以置换。

若未来证券监管机构对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规定颁布新的法规或监管意见，

上市公司将根据新的法规和监管意见予以调整。

（二）本次交易支付方式

1、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合计持有的五凌电力 100%股权

以及广西公司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

2、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购买其持有的五凌

电力 63%股权、向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37%股权以及向广西公司购

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天健兴业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其中五凌电力 100%股权评估值为 2,466,734.20 万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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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水电 64.93%股权评估值为 306,818.98 万元。基于前述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充

分协商，五凌电力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 2,466,734.2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对价 2,096,800.00 万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 369,934.20 万元；

长洲水电 64.93%股权交易对价为 306,818.98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对价 260,800.00 万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 46,018.98 万元。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

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总对价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可转债

对价
其他

1 中国电力
五凌电力 63%股

权
233,042.55 1,321,000.00 - - 1,554,042.55

2 湘投国际
五凌电力 37%股

权
136,891.65 775,800.00 - - 912,691.65

3 广西公司
长洲水电 64.93%

股权
46,018.98 260,800.00 - - 306,818.98

合计 415,953.18 2,357,600.00 - - 2,773,553.18

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4、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

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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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股

序号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 80%（元/股）

1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4.93 3.95

2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4.85 3.89

3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5.11 4.09

注：市场参考价的 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为 6.5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披露

前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

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

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

格。

5、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6、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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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7、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中国电力、湘投

国际和广西公司。

（2）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

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并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

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捐赠，直接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之和。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股份支付的比例，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3,599,389,311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82.17%，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总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

量（万股）

1 中国电力 五凌电力 63%的股权 233,042.55 1,321,000.00 201,679.39 1,554,042.55

2 湘投国际 五凌电力 37%的股权 136,891.65 775,800.00 118,442.75 912,691.65

3 广西公司 长洲水电 64.93%的股权 46,018.98 260,800.00 39,816.79 306,818.98

合计 415,953.18 2,357,600.00 359,938.93 2,773,553.18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相关规定进

行调整。

三、上市公司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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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市公司（甲方）与中国电力（乙方）、湘投国际

（丙方）签署了《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五凌

电力 100%股权)》。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1、交易方案概述

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和丙方合计持有五凌电力

100.00%的股权。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乙方和丙方合计持有五凌电力 100.00%的股权。

3、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依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确定，即交易价格=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2,466,734.20 万元。经本协议各

方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466,734.20 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评估值和发行价格情况，甲方向乙方和丙方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支付对价

（元）

对价支付方式及数额

发行股份数量

（股）

股份对价金额

（元）

现金对价金额

（元）

乙方 15,540,425,460.00 2,016,793,893 13,210,000,000.00 2,330,425,460.00

其中：业绩承

诺资产部分
2,724,883,260.62 353,627,893 2,316,262,699.15 408,620,561.47

非业绩承诺资

产部分
12,815,542,199.38 1,663,166,000 10,893,737,300.85 1,921,804,8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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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支付对价

（元）

对价支付方式及数额

发行股份数量

（股）

股份对价金额

（元）

现金对价金额

（元）

丙方 9,126,916,540.00 1,184,427,480 7,758,000,000.00 1,368,916,540.00

其中：业绩承

诺资产部分
1,600,328,264.17 207,679,424 1,360,300,227.20 240,028,036.97

非业绩承诺资

产部分
7,526,588,275.83 976,748,056 6,397,699,772.80 1,128,888,503.03

如发行价格调整，各方将以补充协议方式确定股份对价部分金额和现金对

价部分金额。

甲方向乙方、丙方交付的现金对价将在交割日后六个月内支付完毕。若甲

方配套募集资金未能成功实施或配套融资金额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的，甲方将

自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

5、股票发行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乙方和丙方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乙方和丙方。

（4）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5）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1）甲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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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价格为 6.5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和前 1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0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

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公告前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前，上市公司如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如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规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调整，则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和/或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6）发行股份数量

1）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3,201,221,373 股，其中向乙方发行股份总数为

2,016,793,893 股，向丙方发行股份总数为 1,184,427,480 股。计算公式为：发行

股份数量=甲方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乙方和丙方支付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本次发

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甲方

的捐赠，直接计入甲方资本公积），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2）发行股份数量调整：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变，发行的股份数量=乙方和丙方应获

得的股份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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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股份锁定期

1）乙方承诺：

①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甲

方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甲方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在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后 18 个月内将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②如上述股份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

甲方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③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乙方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丙方承诺：

①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②如上述股份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

甲方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③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丙方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因本次发行取得的甲方新增股份（含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

在转让时还需遵守届时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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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甲方《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三）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期间

各方一致同意，自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

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2、评估基准日前标的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评估基准日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标的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本次

交易后归甲方所有。

3、标的公司过渡期期间损益的归属

（1）过渡期期间，对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标的公司控股

和参股子公司股权（以下单称或合称“收益法评估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

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因此甲方无须就过渡期产生的收益向乙方或丙方支付任

何金额）。收益法评估资产在过渡期内出现亏损，由直接或间接持有收益法评

估资产的交易对方按本协议生效时各自直接或间接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承

担补足义务。为免疑义，在计算标的公司所持收益法评估资产的收益或亏损时，

应以标的公司所持全部收益法评估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合并计算后的损益金额为

准。

（2）除收益法评估资产外，对于标的公司的其他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损

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3）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60 日内，由各方共同聘任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确定过渡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 日）之前，

则过渡期间损益审计的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则过渡

期间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乙方、丙方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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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甲方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相关现金补偿义

务（如有）。

4、乙方和丙方同意，除应遵守本协议其他约定外，其在过渡期内应遵守

如下特别约定：

（1）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资产的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

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处置标的资产，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司法冻结、不存在标的

资产上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其他类型权利负担。

（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会自行放弃任何因标的资产形成的物权或

债权，亦不以标的资产承担任何其自身或他方的债务。

（3）保证谨慎、勤勉地按照一贯的方法运营和管理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减少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对标的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采取任何合并、分立、中止经营、并购、重组、清算、申请

破产或类似其他影响标的公司经营的行为（但为实施本次交易开展的预重组除

外），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价值减损的行为。

（4）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宣布分配或者实际分配标的公司的利润、

股息或红利。

（5）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发起、寻求、磋商、谈判或进行其他任何

形式的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相关的股权性融资活动。

（6）在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

企业将谨慎、合理地对待其所拥有的资产和负担的债务，避免因未尽管理职责

而发生的资产减损、负债增加的情形，避免从事任何拖欠员工工资、社会保险

金和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7）保障并促使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在过渡期内持续合法拥有与其生产

经营密切相关的资产或经营资质，且不会因过渡期间乙、丙双方的经营管理行

为导致过渡期后以上相关资质被主管部门没收、撤销或取消，对于截至本协议

签署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尚待依照正常程序取得的资产产权证明或经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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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手续等积极申办，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产均不会

丧失正当的权利保护。

（8）签署并提交为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过户或变更登记所需的应由

其出具的全部文件资料，并负责办理相关资产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

（四）标的资产交割

1. 甲方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批准、许可之日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乙方、丙方应配合甲方尽快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将

五凌电力全部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变更股东名册、修改五凌电力章程、签署

相关决议文件等。

2.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下发注册批文后，各方应在批文有效期内尽快同

时办理完成甲方重大资产重组对价股份支付及上市登记等手续。

（五）业绩补偿

乙方、丙方同意，对五凌电力下属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的收益法

评估资产，对其在交割日后三年内（含交割日当年）按照五凌电力持股比例享

有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数作出承诺。具体内容以各方另行签订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为准，除本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承

诺资产范围之外，乙方、丙方就其他资产不存在业绩承诺或补偿责任。

（六）声明、承诺与保证

1. 甲方声明、承诺及保证如下：

（1）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获准发行的

股票已依法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甲方具有必要的权利及能力订立本协议及履行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2）甲方保证为完成本次交易履行所需的全部批准、审核程序，提供所需

的应由甲方编制及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并签署为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须的各项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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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后根据本协议约定依法为交易对

方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4）甲方保证，在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办理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事宜

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5）甲方保证将切实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并承担应当由其

承担的相关税项和费用。

（6）甲方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违反税务、

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政府补贴等法律、法规、

政策情形（已整改完毕或已取得政府主管部门书面认可的除外）、不存在重大

或有负债或未履行完毕有重大违约风险的合同。如因前述事项交易前的原因导

致乙方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遭受任何处罚、赔偿或其他损失的，甲方应承担给乙

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同时，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乙方

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7）甲方保证，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应当披露但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的债权债务、重要合同、

重大变化、重大违约、诉讼仲裁、行政处罚、重大投资行为等。若在股权交割

后发现任何未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且该事项对丙方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甲方应承担给丙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

（8）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交割日之前存在的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下属项目被全部或部分拆除、用地被收回、批准手续被

撤销或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等）或者甲方无正当理由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

保证、承诺或其他约定，导致乙方遭受惩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对第

三方赔偿、因此导致的资产及经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甲方

应承担给乙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同时，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

集团对乙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9）甲方向乙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所有

文件、资料和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重大虚假记载、



40

遗漏或误导性陈述；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所有文件均

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且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甲方

对乙方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

2. 乙方和丙方声明、承诺与保证如下（为免疑义，乙方和丙方按照本次交

易前其对五凌电力的持股比例承担其在本条款项下声明、承诺与保证的经济补

偿和/或赔偿义务和责任）：

（1）乙方和丙方具有必要的权利及能力订立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

有义务和责任，已依照法定程序批准了本协议约定事项。乙方和丙方均同意双

方向甲方转让持有的五凌电力全部股权，并放弃对该等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乙方和丙方对标的资产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签署本协议并

转让标的资产，该等标的资产或与其相关的任何权利和利益，不存在司法查封、

冻结或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抵押等担保或其他承诺致使乙方和丙方无

法将本协议所述标的资产转让给甲方的限制，或其他现实或潜在导致甲方在受

让资产后行使权利、享有利益、经营管理受到限制的情形。

（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乙方和丙方保证不会对标的资产进行再次出售、

抵押、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包括优先购买权

或购股权等）。

（4）乙方和丙方保证，标的公司及/或其控股公司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违反税务、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电力能源项

目备案管理、政府补贴等法律、法规、政策情形（已整改完毕或已取得政府主

管部门书面认可的除外）、不存在重大或有负债或未履行完毕有重大违约风险

的合同。如因前述事项交易前的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及/或其控股公司、上市公司

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遭受任何处罚、赔偿或其他损失的，乙方和丙方按照交易前

的持股比例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针对乙方应承担的部分，乙方应

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甲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5）标的公司及/或其控股公司在交割日之前存在的任何原因（包括但不

限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未取得或被核减或取消或被要求退回、标的公司下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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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部或部分拆除、用地被收回、批准手续被撤销或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等）或

者乙方、丙方无正当理由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约定，

导致标的公司或甲方遭受惩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对第三方赔偿、因

此导致的资产及经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乙方和丙方按照交

易前的持股比例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针对乙方应承担的部分，乙

方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甲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6）乙方、丙方及标的公司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与本协议所

述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任

何重大虚假记载、遗漏或误导性陈述；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

致的；所有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且文件上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乙方、丙方及标的公司对甲方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

证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

（7）乙方和丙方保证将切实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在过渡期内的各项义务和

责任，并承担应当由其承担的相关税项和费用。

（8）乙方和丙方保证承担并促使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承担本协议约定的

相关义务和责任，并在甲方提出与本协议所述交易事项有关的其他合理要求时

给予必要的协助。

（七）不可抗力

1. 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指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灾害，

战争、暴乱、罢工等社会骚乱，征收、征用、政府主权行为、法律法规或政府

政策变化等不可预见、不可克服或不可避免的对各方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产生

障碍的事件。

2.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不

能履行时，出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立即以传真或其他合理方式将事件情

况通知其他方，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预计持续期和带来的影响并出具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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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本协议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按照不可抗力事件对本协议

履行的影响程度，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3. 对于由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均无权向对方提出赔偿要

求。

（八）违约责任

1、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或

不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

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方（下称“守约

方”）有权决定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

（1）暂时停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待违约方将违约情形消除后恢

复履行；

（2）如果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守约方的利益，或者虽然可以弥补

但违约方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予以弥补，导致本协议的目的无法达成的，守约

方可以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该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

效；如乙方和丙方中任何一方违约，交易对方中的守约方单方解除本协议应经

甲方同意；

（3）要求违约方对其违约行为做出及时有效的补救以消除不利影响或后果

或要求违约方继续全面履行其承诺和义务；

（4）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所有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预期应得的收益等间

接损失以及因签署、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所有费用、维权（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律师服务、保全、差旅等）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等；

（5）中国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

以免歧义，在本协议生效前，本协议项下的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

声明、承诺和保证事项及其他本协议项下不以协议生效为前提的义务，将构成

该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并且守约方有权

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停止此类侵害或采取其他救济，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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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方一致同意，如因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政策限制，或因

任何一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政府有权部门、证券交易监管机构

未能批准、核准或同意等任何一方不能控制的原因，致使标的资产不能按本协

议的约定转让或过户的，最终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3、本条约定的守约方的权利和救济在本协议或本协议的任何其他条款无效

或终止的情况下仍然有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

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九）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协议的生效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方、乙方、丙方盖章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即成立，并自下述先决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除非各方以书面形

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豁免下述先决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

（1）甲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及标的公

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议案

（包括乙方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规定取得股东大会批准）；

（2）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甲方重大资产重组；

（3）就甲方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报告完成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

授权机构备案；

（4）甲方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5）乙方就本次交易取得香港联交所就股东通函的批准；及

（6）其他监管部门批准甲方重大资产重组（如需）。

如本次交易交割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

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

协议的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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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

（1）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进行变更。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各方

同意并以签署书面文件的形式作出；其中对本协议所作的重要或实质性修改还

需参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所需要的批准、许可、备案后方可生效；该等以书面

文件形式对协议作出的修改和补充，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或根据有权政府部门和/或证券交

易监管机构的要求变更本协议项下相关条款或本次交易相关条件的，各方应尽

各自最大努力达成一致接受该等变更。

3、解除

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可以被解除：

（1）自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生效前，各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

本协议，在此情形下，本协议应当在各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的日期解除，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形外，各方均不得解除本协议。

（2）甲方重大资产重组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或其他主管部门的批

准或审批，本协议应当自中国证监会不予注册或其他主管部门不予批准之日起

自动解除。

（3）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各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

本协议解除后，各方应协调本次交易所涉各方恢复原状。

四、上市公司与广西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市公司（甲方）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乙方）签署了《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

力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长洲水电 64.93%股权)》。



45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1、交易方案概述

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所持长洲水电 64.93%的股权。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乙方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的股权。

3、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依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确定，即交易价格=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0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306,818.98 万元。经本协议双方

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306,818.98 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评估值和发行价格情况，甲方向乙方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支付对价

（元）

对价支付方式及数额

发行股份数量

（股）

股份对价金额

（元）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广西公司 3,068,189,818.37 398,167,938 2,608,000,000.00 460,189,818.37

如发行价格调整，双方将以补充协议方式确定股份对价部分金额和现金对

价部分金额。

甲方向乙方交付的现金对价将在交割日后六个月内支付完毕。若甲方配套

募集资金未能成功实施或配套融资金额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的，甲方将自筹资

金支付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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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股票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乙方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乙方。

（4）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5）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1）甲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 年 10 月 19 日；

2）本次发行价格为 6.5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和前 1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0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

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预案公告前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前，上市公司如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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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如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规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调整，则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和/或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6）发行股份数量

1）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398,167,938 股，计算公式为：发行股份数量=甲

方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乙方支付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视为交易对方对甲方的捐赠，直接计入

甲方资本公积），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核

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2）发行股份数量调整：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变，发行的股份数量=乙方应获得的股

份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7）发行股份锁定期

1）乙方承诺：

①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甲

方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甲方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在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 18 个月内将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

②如上述股份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

甲方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③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转让行为不受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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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乙方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因本次发行取得的甲方新增股份（含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

在转让时还需遵守届时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甲方《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三）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期间

双方一致同意，自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

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2、评估基准日前标的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评估基准日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标的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本次

交易后，标的资产应享有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归甲方所有。

3、标的公司过渡期期间损益的归属

（1）过渡期期间，长洲水电 64.93%股权产生的收益由甲方享有，产生的

亏损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按持股比例向甲方补足。

（2）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60 日内，由双方共同聘任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确定过渡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 日）之前，

则过渡期间损益审计的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则过渡

期间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乙方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且收到甲方

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相关现金补偿义务（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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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同意，除应遵守本协议其他约定外，其在过渡期内应遵守如下特

别约定：

（1）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资产的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

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处置标的资产，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司法冻结、不存在标的

资产上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其他类型权利负担。

（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会自行放弃任何因标的资产形成的物权或

债权，亦不以标的资产承担任何其自身或他方的债务。

（3）保证谨慎、勤勉地按照一贯的方法运营和管理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减少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对标的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采取任何合并、分立、中止经营、并购、重组、清算、申请

破产或类似其他影响标的公司经营的行为（但为实施本次交易开展的预重组除

外），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价值减损的行为。

（4）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宣布分配或者实际分配标的公司的利润、

股息或红利。

（5）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发起、寻求、磋商、谈判或进行其他任何

形式的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相关的股权性融资活动。

（6）在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

企业将谨慎、合理地对待其所拥有的资产和负担的债务，避免因未尽管理职责

而发生的资产减损、负债增加的情形，避免从事任何拖欠员工工资、社会保险

金和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7）保障并促使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在过渡期内持续合法拥有与其生产

经营密切相关的资产或经营资质，且不会因过渡期间乙方的经营管理行为导致

过渡期后以上相关资质被主管部门没收、撤销或取消，对于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尚待依照正常程序取得的资产产权证明或经营资质、手

续等积极申办，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产均不会丧失正

当的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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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签署并提交为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过户或变更登记所需的应由

其出具的全部文件资料，并负责办理相关资产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

（四）标的资产交割

1、甲方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批准、许可之日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乙方应配合甲方尽快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将长洲水

电 64.93%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变更股东名册、修改长洲水电章程、签署相关

决议文件等。

2、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下发注册批文后，双方应在批文有效期内尽快同

时办理完成甲方重大资产重组对价股份支付及上市登记等手续。

（五）业绩补偿

乙方同意，对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的长洲水电，对其在交割日后

三年内（含交割日当年）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作出承诺。具体内容以双方另行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为准。

（六）声明、承诺与保证

1. 甲方声明、承诺及保证如下：

（1）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获准发行的

股票已依法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甲方具有必要的权利及能力订立本协议及履行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2）甲方保证为完成本次交易履行所需的全部批准、审核程序，提供所需

的应由甲方编制及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并签署为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须的各项

文件。

（3）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后根据本协议约定依法为交易对

方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4）甲方保证，在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办理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事宜

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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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承担应当由其承担的相关税项和费用。

（6）甲方保证，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应当披露但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的债权债务、重要合同、

重大变化、重大违约、诉讼仲裁、行政处罚、重大投资行为等。甲方保证，若

在股权交割后发现任何未按照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且该

事项对乙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承担给乙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同时，

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乙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7）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交割日之前存在的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下属项目被全部或部分拆除、用地被收回、批准手续被

撤销或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等）或者甲方无正当理由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

保证、承诺或其他约定，导致乙方遭受惩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对第

三方赔偿、因此导致的资产及经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甲方

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乙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8）甲方向乙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所有

文件、资料和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重大虚假记载、

遗漏或误导性陈述；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所有文件均

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且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甲方

对乙方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

2. 乙方声明、承诺与保证如下：

（1）乙方具有必要的权利及能力订立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

和责任，已依照法定程序批准了本协议约定事项。

（2）乙方对标的资产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签署本协议并转让标

的资产，该等标的资产或与其相关的任何权利和利益，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

或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抵押等担保或其他承诺致使乙方无法将本协议

所述标的资产转让给甲方的限制，或其他现实或潜在导致甲方在受让资产后行

使权利、享有利益、经营管理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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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乙方保证不会对标的资产进行再次出售、抵押、

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包括优先购买权或购股

权等）。

（4）乙方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违反税务、

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规划、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电力能源项目备案管理、

政府补贴等法律、法规、政策情形（已整改完毕或已取得政府主管部门书面认

可的除外）。不存在未披露给甲方的债权债务、或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不限

于未决诉讼、应付款项、或有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第三方权利要求、担保、

税务负担等）、未履行完毕合同存在重大违约风险的情况，不存在未披露给甲

方的与标的公司相关的以上涉民事、行政、刑事的风险事项。乙方保证，若在

股权交割后发现任何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且该事项对标的公司的运营或价值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乙方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同时，如因前述事

项导致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遭受任何处罚、赔偿或其他损失的，乙方应

尽最大努力争取由国家电投集团对甲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本条款不影

响甲方依据本协议行使其他救济权利。

（5）乙方保证，标的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所有项目投保的保险全面、足额，

持续有效，过渡期间发生的理赔事项由保险公司负责理赔。如因未投保、投保

险种覆盖不全或未及时续保导致标的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发生损失的，乙方承担

赔偿责任。

（6）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标的公司在交割日之前存在的任何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未取得或被核减或取消或被要求退回、标的公

司下属项目被全部或部分拆除、用地被收回、批准手续被撤销或存在工程质量

问题等）或者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约定，导致

标的公司或甲方遭受惩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对第三方赔偿、因此导

致的资产及经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乙方按照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相关实际损失，同时，如因前述事项导致上市公司

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遭受任何处罚、赔偿或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尽最大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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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电投集团对甲方的相关实际损失进行补偿。本条款不影响甲方依据本协

议行使其他救济权利。

（7）乙方及标的公司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与本协议所述交易

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重大

虚假记载、遗漏或误导性陈述；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

所有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且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

实的；乙方及标的公司对甲方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均为真实、

准确、完整和可靠的。

（8）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已向甲方披露了所有与标的公司相关的涉民事、

行政、刑事风险事项。若在股权交割后发现任何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且该事项

对项目公司的运营或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乙方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

失。

（9）乙方保证将切实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在过渡期内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并承担应当由其承担的相关税项和费用。

（10）乙方保证承担并促使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承担本协议约定的相关

义务和责任，并在甲方提出与本协议所述交易事项有关的其他合理要求时给予

必要的协助。

（七）不可抗力

1、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指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灾害，

战争、暴乱、罢工等社会骚乱，征收、征用、政府主权行为、法律法规或政府

政策变化等不可预见、不可克服或不可避免的对双方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产生

障碍的事件。

2、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不

能履行时，出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立即以传真或其他合理方式将事件情

况通知其他方，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预计持续期和带来的影响并出具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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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本协议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按照不可抗力事件对本协议

履行的影响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3、对于由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均无权向对方提出赔偿要

求。

（八）违约责任

1、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下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或

不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

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方（下称“守约

方”）有权决定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

（1）暂时停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待违约方将违约情形消除后恢

复履行；

（2）如果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守约方的利益，或者虽然可以弥补

但违约方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予以弥补，导致本协议的目的无法达成的，守约

方可以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该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

效；

（3）要求违约方对其违约行为做出及时有效的补救以消除不利影响或后果

或要求违约方继续全面履行其承诺和义务；

（4）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所有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预期应得的收益等间

接损失以及因签署、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所有费用、维权（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律师服务、保全、差旅等）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等；

（5）中国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

以免歧义，在本协议生效前，本协议项下的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

声明、承诺和保证事项及其他协议项下不以本协议生效为前提的义务，将构成

该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并且守约方有权

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停止此类侵害或采取其他救济，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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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一致同意，如因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政策限制，或因

任何一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政府有权部门、证券交易监管机构

未能批准、核准或同意等任何一方不能控制的原因，致使标的资产不能按本协

议的约定转让或过户的，最终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3、本条约定的守约方的权利和救济在本协议或本协议的任何其他条款无效

或终止的情况下仍然有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

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九）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协议的生效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盖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即成立，并自下述先决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除非双方以书面形式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豁免下述先决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

（1）甲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及标的公

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议案；

（2）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甲方重大资产重组；

（3）就甲方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评估报告完成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或其授权机构备案；

（4）甲方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5）乙方股东中国电力就本次交易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批准（如需）；

（6）其他监管部门批准甲方重大资产重组（如需）；

（7）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强

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

整本协议的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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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

（1）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进行变更。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双方

同意并以签署书面文件的形式作出；其中对本协议所作的重要或实质性修改还

需参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所需要的批准、许可、备案后方可生效；该等以书面

文件形式对协议作出的修改和补充，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或根据有权政府部门和/或证券交

易监管机构的要求变更本协议项下相关条款或本次交易相关条件的，双方应尽

各自最大努力达成一致接受该等变更。

3、解除

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可以被解除：

（1）自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生效前，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

本协议，在此情形下，本协议应当在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的日期解除，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形外，双方均不得解除本协议。

（2）甲方重大资产重组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或其他主管部门的批

准或审批，本协议应当自中国证监会不予注册或其他主管部门不予批准之日起

自动解除。

（3）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

本协议解除后，双方应协调本次交易所涉双方恢复原状。

五、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

在权利限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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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本办法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一）免于以要约收购

方式增持股份；（二）存在主体资格、股份种类限制或者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免于向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

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则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根据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承诺函，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广西公司已

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处置，且国家电投集团不涉及认购本次交易公司发行的

股份；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收购相

关议案，相关议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综上，收购人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

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收购方式”

之“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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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贺 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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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_______________

徐立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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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赵兰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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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

签字盖章页）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贺 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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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

签字盖章页）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_______________

徐立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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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

签字盖章页）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赵兰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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